
法
定
代
理
人
同
意
書

茲
同
意
：

       一
、
乙
方

          向
甲
方

○○○
公
司
申
請
撥
接
連

線
網
際
網
路
接
取
服
務
，
如
有
積
欠
甲
方
通
信
費

           用
時
，
法
定
代
理
人
願
負
連
帶
清
償
責
任
，
並

依
民
法
第
二
百
二
十
一
條
規
定
辦
理
。

       二
、
本
同
意
書
未
經
法
定
代
理
人
書
面
同
意
簽
章

者
無
效
，
法
定
代
理
人
不
負
任
何
責
任
。法
定
代
理
人
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身
分
證
號
碼
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住
     址

 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
華
民
國
年
月
日

註
：
一
、
限
制
行
為
能
力
人
應
檢
附
本
同
意
書
。

    二
、
背
面
浮
貼
法
定
代
理
人
身
分
證
正
反
面
影
本
。

附件


